附件5

云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统计调查

制度（试行）主要内容

一、调查目的

为及时掌握和监测云南省物流业经营及运行情况，为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物流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，加强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等要求，制定本报表制度。

二、调查内容

主要是对云南省重点物流企业物流活动景气情况开展调查。

三、调查对象及范围

本制度调查表的调查范围物流业各种经济类型重点法人企业，物流业企业是指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归属于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（G53-G60）的法人企业。

四、调查方法

本制度采用重点调查的方法。对重点物流企业进行季度调查。

五、组织方式

由云南省商务厅统一组织实施。

六、数据发布

本制度获取的云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统计调查数据、测算数据根据调查频率，按季度对外公布，可在部门间共享。

